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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度构成

周振杰

　　内容提要：刑事合规的核心是能够有效实施的合规计划。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
度构成应涉及评估主体、评估对象与评估讨论等几方面。评估主体应具备专业背景和承

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因此目前第三方组织作为评估主体的思路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在构成

方式、人员性质等方面仍值得商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评估对象应包括合规计划本身及

其实施情况。在评估涉案企业的具体合规计划时，应根据合规计划是制定、实施于犯罪之

前还是之后，对评估标准略作区分，并遵循坚持动态评估、强调内部评估、尊重常识判断与

关注个案报告的原则。评估结论目前是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作出是否起诉等决定的重要

参考。如果未来全面建立起企业合规制度，评估结论还应是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重要情

节，建议司法机关将其明确为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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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杰，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加之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刑事合规在中

国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２０２０年３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在上海等地的６
家基层检察院开展试点工作，１２月又将试点地区扩展到了北京等１０个省级检察院，６１个
市级检察院，３８１个基层检察院。〔１〕 刑事合规的核心要义是，对有效实施合规计划的企业
予以不起诉、暂缓起诉、从宽处罚等刑法激励。从国外实践来看，实施合规计划的企业虽

多，但是有效者甚少。例如美国法院２０１６年根据《组织量刑指南》（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处罚了１３２个组织，只有２．１％的合规计划被评估为有效。〔２〕 因此，如
何评估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实现第三方监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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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邱春艳：《企业合规改革，第三方监管如何落实？———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的实践与思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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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估的实质化专业化，企业合规改革才能真正取得成功”。〔３〕 本文以最高检等８家单位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下称“《第三方意见》”）与最高检２０２１年发布的两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为参
考，论述评估主体、评估对象等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关键问题。

一　评估主体

有效性评估首先要确定的是合格的评估主体。〔４〕 对比评估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当前

实践与《第三方意见》关于评估主体的相关规定仍存在值得斟酌之处。

（一）评估主体应具备的条件

从刑事合规的核心理念、制度目的与国外实践出发，为保证评估的客观性、专业性与

真实性，合规计划有效性的评估主体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主体应当能够贯彻责任分散的理念。刑事合规能够在

国际上形成潮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形成，国家在风险制裁企业违法行为

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人力、财力与时间成本，难以保证刑罚的确定性与及时性，无法有效

预防企业活动所带来的危害。〔５〕 因此，刑事合规的核心理念在于责任分散与合作共

治。〔６〕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前，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制定、实施合规计划

完全由其自己决定；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被告企业如欲将实施合规计划作为辩护理由或

者减免情节，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效性，当然是否有效最终由司法机关决定。〔７〕 如果司

法机关在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与被告企业达成缓起诉或者不起诉协议，前者可以向后

者派驻合规官员，监督其制定、改善以及实施合规计划。但是，司法机关指定的机构或者

人员原则上发挥的是指导与监督作用，制定、实施内部合规计划的主要责任以及相关的考

察、监督成本应由企业承担。例如，在２０１８年的中兴事件中，美国商务部在与中兴公司达
成和解协议后，很快就向中兴公司派驻特别合规协调官监督后者的合规情况，合规协调官

及相应人员的薪资也由中兴工资承担。〔８〕

其次，评估主体应当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如上所述，刑事合规的核心要义是以有

效实施的合规计划为基础减免企业责任。例如，英国《２０１０年反贿赂法》（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ｃｔ
２０１０）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如果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企业制定并积极实施了合规计划，可
构成辩护理由。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１９９２年颁布的《联邦量刑指南》（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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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抓实第三方监督评估，杜绝“纸面合规”》，《检察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０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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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５３，３５３（２０１９）．
参见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６５页。
参见周振杰、赖婧：《合规计划有效性的具体判断：以英国 ＳＧ案为例》，《法律适用（司法案例）》２０１８年第１４
期，第１１３－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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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ｔｉｍｅｓ．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１７３２１．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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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第８章规定，如果在实施犯罪之前，被告企业就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合规计划，在
实施犯罪之后积极与执法机构合作，并主动承担责任，可以大幅度降低罚金数额。〔９〕 由

此可见，评估报告在审判阶段是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就如我国学者所言：“合规验收的

过程实际上就是证明的过程。”〔１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评估主体故意或者过失出具虚假的

评估报告，例如将无效或者低效的合规计划评估为有效或者高效的合规计划，就应该独立

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各种法律责任。

最后，评估主体应当能够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支持。良好的合规计划是有效实施的

前提。在制定合规计划之际，需要针对企业可能或者已经实施的违法行为、企业运营管理

以及财务制度之中存在法律风险等问题，并能够提供有效预防风险的方案。在这一过程

中需要融入法律、财务、海关等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此相应，评估主体也需要具备相应的

专业知识，否则无法对具体合规计划的有效性作出全面、客观、真实的评估。就如有的观

点所言：“从合规实践看，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学术机构等社会组织，除协助司法

机关参与企业合规有效性评估外，在帮助企业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方面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１１〕

（二）试点实践与第三方组织

在当前的企业合规试点工作中，对企业合规计划的监督评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检察院自我承担模式、委托行政机关模式与委托独立监管人（合规监督员、独立监控人）

模式。〔１２〕 这三种模式各有长短，例如，检察院自行监督评估能够节省合规成本，对小微企

业更有利，但是在中大企业的场合，检察机关在专业知识等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委托行

政机关模式虽然有利于实现刑事执法与行政监管的衔接、督促企业改善治理结构，但是在

实践中，因为考察往往是由政府行政部门或者企业所在地的街道、乡镇政府部门实际操

作，难以保证专业性与全面性。委托独立监管人模式在客观性与专业性方面占据优势，但

因为监管人既是企业合规整改的帮助者也是监督者，所以应限于有限而且必要的场合。

与此同时，各种模式的内部设计也存在争议。例如，就委托独立监管人模式而言，有的观

点认为与个人担任合规监管人相比，刑事律师、专业律师与非诉律师协作团队的效果更

好，有的观点则认为，担任合规监管人的应该是专业人员，而且企业应承担相关费用。〔１３〕

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第三方意见》提出了第三方组织的思路。根据《第三方意见》

第１条、第６条、第８条以及第１０条的规定，第三方组织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
会（下称“第三方管委会”）根据具体案情、企业类型等因素，从专业人员名录库中分类随

机抽取人员组成，负责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进行具体调查、评估、监督和

考察。所以，第三方组织并非常态化组织，而是由第三方管委会根据案件需要组建；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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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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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Ｌｏｗ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９７，６９７（２００４）．
毛逸潇等：《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如何落在实处》，《检察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００３版。
张远煌编著：《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序言，第１１页。
参见马明亮：《论企业合规监管制度———以独立监管人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３６－１３８页。
参见毛逸潇等：《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如何落在实处》，《检察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００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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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根据实际需求，从专业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同时，第三方评估的启动以检察机关

的商请为前提，并非在所有合规监督案件中都强制适用。据最高检的统计，自《第三方意

见》颁布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底，１０个试点省份共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５２５件，其中适用第
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案件有２５４件。〔１４〕

试点实践与第三方组织的思路，在某些方面符合前述刑事合规的要义与评估主体条

件的要求。例如《第三方意见》第１３条明确要求第三方组织在合规考察期满后，对涉案
企业的合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并制作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报送选任的第三方管委会

和主办检察机关。第１４条规定，检察机关应将该报告作为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起
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提出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的重要参

考”，也即将评估结论规定为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否起诉以及是否提出从

宽量刑建议的重要情节。再如，检察机关在小微企业、案情简单的案件中可以继续采纳自

我监督评估的模式，避免给小微企业增加经济负担，提高效率。在中大企业、案情复杂的

案件中，可以商请启动第三方机制，由第三方管委会选取相关专业人士组成团队，监督涉

案企业实施合规计划，对有效性进行评估，避免专业知识不足导致的评估不准确、不全面

等问题。例如在最高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公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海南文昌市Ｓ公司、
翁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第三方组织就是由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税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商联等单位的相关人员以及律师代表等组成的，以

为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提供充分的专业知识。〔１５〕

但是，从上述评估主体的条件来看，《第三方意见》的相关规定虽有合理之处，但仍然

存在以下两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三）突出问题与初步建议

１．突出问题
其一，第三方组织未能充分体现责任分散的理念。根据《第三方意见》第６条等相关

条款的规定，第三方管委会全权负责第三方组织成员的遴选、培训，并负责制定第三方组

织及其人员的工作保障和激励制度。如此而言，在第三方监督评估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

用甚至承担合规成本的虽然由之前的检察机关变为了第三方管委会，但绝大部分犯罪预

防责任仍然是由国家机关承担，并没有得到有效转移，这与刑事合规“责任分散”的理念

存在一定冲突。

其二，第三方组织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根据《第三方意见》第６条、第８
条的规定，第三方管委会由最高检、财政部等部门组建，全国工商联会负责日常工作，主要

职责包括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的入库条件和管理办法等。试

点地方的检察机关和国资委等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组建本地的第三方管委会，负责建立本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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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参见《及时推广试点工作经验 深入推进企业合规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就〈企业合规典

型案例（第二批）〉答记者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５＿５３８８１５．ｓｈｔｍｌ＃３，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参见《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批）》，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５＿５３８８１５．ｓｈｔｍｌ
＃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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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第三方专业人员名录库，以及本地区第三方组织及其成员的日常选任、考核工作等事

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第三方组织是第三方管委会的工作机构。那么这一机构能够

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为例，根据《刑

法》第２２９条的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是“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
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从工作内容来看，第三方组织成员承担的评估职责包括

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内容。但是第三方组织并非中介组织，而是第三方管委会的工作

机构，后者又是由最高检等国家机构组成，所以其成员不符合该罪主体要件。

与此同时，根据《第三方意见》第１７条的规定，第三方组织及其成员在合规考察期内
应履行不泄露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义务。《第三方意见》

第１８条继而规定，涉案企业或其人员如果认为第三方组织或其组成人员涉嫌违法犯罪，
可以提出控告。那么，如果第三方组织或者其成员的行为构成犯罪，例如在收受贿赂后出

具虚假评估报告，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等场合，应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刑

事责任的承担者是第三方组织或／和其成员，所以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定第三
方组织及其成员的性质。

第三方组织是否属于《刑法》第３０条规定的单位？如果是，则可以根据《刑法》第３０
条追究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在《刑法》没有将其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之际，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追究组

织、策划、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如上所述，第三方组织是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工作机构，后

者又由多家单位共同组成，并非独立存在的单位，因此，只能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那

么，应如何认定第三方组织成员的身份？具体而言，第三方组织成员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

员的身份，或者说第三方组织成员是否是接受国家机关委派从事公务？例如，《刑法》第

３９８条规定，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的犯罪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相应危害行为的，只能参照该条酌情处罚。司法实践中

认为，能够“委派”的只有两类组织：国家机关和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组织。〔１６〕 因为第三

方机制委员会并不属于这两类组织，所以第三方组织成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一方面，因为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官方性质，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的监督考察其实具有

一定的公务性质；另一方面，第三方组织不是《刑法》第３０条规定的单位，其成员也不构
成国家工作人员，不但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矛盾，而且在追究责任的力度上会有所欠缺。

２．初步建议
基于上述，建议《第三方意见》补充规定，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案情需要指定第三

方组织为涉案企业提供合规服务，例如指定审计事务所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指导涉嫌

证券犯罪的企业制定、实施合规计划，并出具评估报告，或者根据一定的标准形成可供选

择的机构与专家目录，由涉案企业在其中自行选择。同时应当明确如下内容：（１）第三方
组织及承担合规业务的具体人员必须具备法定资质，在涉案企业自行选择第三方组织时，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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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参见黄明刚、沈维琼：《朱思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如何认定“受委派从事公务”》，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１１２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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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司法机关备案，以保证合规业务的质量。（２）第三方组织是提供法律、会计、审计等
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以确定第三方组织的性质及其成员的身份。（３）第三方组织独立
进行监督、指导以及评估，并对评估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公正性负责。当然司法机关

可以在第三方组织进行考察、监督之际提出指导意见，要求其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

（４）评估费用由涉案企业自行承担，以体现责任分散的要求。〔１７〕 （５）评估结论是“对以专
业知识调查后所获得之事实之认定，并藉学术性的推衍规则，将该认定之事实导向一结

论”，〔１８〕应属于鉴定意见。

二　评估对象

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对象首先是合规计划，如果合规计划本身存在重大缺陷，企业

的合规努力无疑会付诸东流。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实施机制、不付出充分努力，完美无

瑕的规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所以，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对象，应包括合规计划及其实

施情况两个方面。

（一）合规计划

１．共通要素
合规计划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为保证内部行为符合公共政策要求而建立的自控制度，

其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两点：企业管理层承诺做正确的事情，并采取了措施兑现其承

诺。〔１９〕 虽然合规计划已经进入了英美德日等数十个国家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各国关于合

规计划构成要素的规定不尽相同。例如，意大利罗马的法院在２００３年判决中从反面指
出：“如果具有以下情形之一，不能认为具体的合规计划能够预防犯罪：没有具体针对企

业被追诉之罪发生的领域；没有有效保证控制组织的独立性；没有载明只有合格的董事会

的多数通过才能对之予以修改。”〔２０〕加拿大的法院则在２０１１年的判决中从正面要求被宣
告缓刑的企业所制定的合规计划应包括如下关键要素：内部会计控制措施、有力的反腐合

规规则、风险评估程序、年度审订与更新、任命高层管理人员直接向独立的监管机构报告、

进行定期培训、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报复、针对违规行为制定惩处程序、对代理人与业务伙

伴进行尽职调查等。〔２１〕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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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据报道，２０２１年６月４日，在晋江市政法委的牵头下，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盈科律师事务所成立了“晋江市企业
合规事务所”，其主营业务之一，就是配合检察机关，接受涉案企业委托、制定合规整改方案、指导企业合规整改、

出具评估报告供检察机关处理案件作参考。参见福建检察：《晋江市检察院成立企业合规事务所》，澎湃新闻，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２９９０４５０，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９－０４］。此举固然创新，但有关
事务所及其评估报告的性质存在许多疑问，是否可行与可取仍值得斟酌。

张斌：《论科学证据、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三者的关系》，《证据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３４页。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Ｅ．Ｍｕｒｐｈｙ，Ｐｏｌｉｃｅ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ｅｌ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６９Ｒｕｔｇｅ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１，
４２２（２０１７）．
ＦｒａｍｃｅｓｃａＣｈｉａｒａＢｅｖｉｌｉａｃｑｕ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ｎｄｅｒＩｔａｌｉａｎＬａｗ，ｈｔｔｐｓ：／／ａｓｓｅｔ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ｓ／１／Ｕｓｅｒｓ／１６９／２９／６０３２９／Ｉｔａｌｙ％２０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２０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０９］。
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ｎｏＭａｎａｃｏｒｄａ，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ＣｅｎｔｏｎｚｅａｎｄＧａｂｒｉｏＦｏｒｔｉｅ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
ｐ．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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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的规范性文件与实践来看，虽然合规计划可以分为旨在营造企业守法文化的

一般性合规计划与针对某一类违法行为的专项合规计划，但二者通常都包括如下要素：

（１）完备的伦理规范或者行为准则，为内部治理奠定合法性基础；（２）清晰的预防政策和
程序，保证内部制裁与调查的规范性；（３）最高管理层积极参与制定与实施合规计划，明
确传递企业预防、制裁违规行为的立场与决心；（４）专业合规机构与人员，例如设立独立
的合规事务部或者首席合规官，并配备充分的资源以保证有效开展业务；（５）定期培训计
划；（６）内部举报制度，尤其是举报人保护制度；（７）内部纪律与制裁措施；（８）奖励制度，
鼓励促进合规、廉洁企业文化的行为；（９）监控和审计制度，以及风险评估制度；（１０）定期
评估和改善程序，以保证合规计划的适应性。〔２２〕 从上述构成要素来看，有效的合规计划

应具备针对性、适应性、完整性和修复性四个特征。一是针对性，即针对特定违法行为制

定的合规计划，应当具体覆盖已经发生的犯罪风险，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预防犯罪。二是

适应性，即合规计划应与具体企业的资产规模、人员构成、业务特点、潜在风险等相适应。

三是完整性，即合规计划应包含所有必备要素、合规机构应充分履职，内控监管与培训应

针对所有员工。四是修复性，即合规计划应不断更新，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定期

核查，并在发现严重违规或者违法活动以及经营活动发生变化之际及时予以完善。

２．实践现状
对于合规计划的具体内容，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通常是进行原则性规定，例如辽宁省

人民检察院等十机关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
的意见》（辽检会字〔２０２０〕１５号））第１４条仅规定，“合规计划应针对企业涉嫌的罪名，对
于引发犯罪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培训等问题和漏洞进行全面梳理”，制

定完备的合规管理规范。在具体案件中，涉案企业制定的合规计划是针对具体犯罪行为、

同种犯罪行为还是整个内控制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最高检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发布的试
点典型案例“张家港市Ｌ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的Ｌ公司是聘请律师对
企业合规风险进行全面排查，并制定详细的合规计划，而在另一典型案例“王某某、林某

某、刘某乙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中，涉案企业是“围绕与商业贿赂犯罪有密切联系

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可行的合规管理规

范”。〔２３〕 《第三方意见》第１１条也仅原则性地要求涉案企业“主要围绕与企业涉嫌犯罪
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可行的合

规管理规范，构建有效的合规组织体系，健全合规风险防范报告机制，弥补企业制度建设

和监督管理漏洞，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犯罪”，并没有更为具体的规定。

从上述共通要素以及当前实践出发，对如下三个问题应当慎重考虑：第一，从《指导

意见》第１１条中“围绕与企业涉嫌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表述的字面
意思来看，现在要求的是专项合规计划。但是在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故意犯罪的场合，仅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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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ｎｏＭａｎａｃｏｒｄａ，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ＣｅｎｔｏｎｚｅａｎｄＧａｂｒｉｏＦｏｒｔｉｅｄ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
ｐ．３６５．
参见《最高检发布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ｈ／２０２１０６／ｔ２０２１０６０３＿
５２０２３２．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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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涉案企业进行专项合规不足以改变企业整体的内部治理结构。第二，良好的合规计

划是有效合规治理的前提。在小微企业的场合，涉案企业在检察机关的指导下自行设计

合规计划并无大碍。但是在中大型尤其是国际企业的场合，由专业人员或者机构设计合规

计划可能更为可取，但是目前却并无强制性规定，显然并不妥当。第三，就合规计划的具体

内容，虽然涉案企业可以参考标准化组织或者中介组织的文本，但是并非强制。根据《第三

方意见》的规定，第三方组织可以对涉案企业的合规计划提出整改意见，但是需要时间与经

济成本。例如在最高检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发布的试点典型案例“上海市Ａ公司、Ｂ公司、关
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已经督促企业进行合规建设，但是

在判决之后却发现涉案企业的业务监督流程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不得不组织重新查看。

３．初步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第三方管委会在《第三方意见》中补充或者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如

下几方面内容：第一，第三方组织在成立之后，应主动审查案件情况、企业规模等情况，向

涉案企业提出是制定专项合规计划或者一般性合规计划的建议。第二，明确规定在案情

重大、内部结构复杂等相应场合，涉案企业制定合规计划必须由专业机构或者人员的参

与，以保证合规计划的质量。第三，参考上述合规计划共通要素以及特点，对合规计划的

构成要素做出强制性规定，明确涉案企业的合规计划必须包括的内容。

（二）实施情况

《第三方意见》第１２条规定，第三方组织应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与
全面性进行审查，并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和评估履行情况。这一规定符合合规计划

的目的要求。但遗憾的是，就如何评估合规计划的实施情况，《第三方意见》并无详细的

规定，试点工作的相关规定也比较笼统，例如上述辽宁省十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

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也仅在第２７条简单规定“涉罪企业合规考察期届满后，检
察机关应当听取行政监管机关对企业的合规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估的意见后，结合

具体犯罪情况提出合规建设的评估意见”。从合规计划的制度目的、构成要素以及上述

特征出发，建议第三方管委会在《第三方意见》中补充或者在实施细则中规定，第三方组

织应围绕如下五个方面对合规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第一，合规机构设置与履职情况。首先，为保证合规计划能够贯彻落实，企业应设立

或者外聘独立的合规部门或者专员，并保证其独立于决策层，以保证合规业务的独立性、

自主性、客观性与公正性；其次，配备充分的人力、财力等相应的办公资源，以便协调相关

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评估，向最高决策层汇报；再次，在有证据证明可能或者已经发

生违规行为之际，及时展开内部调查；从次，根据企业人员的不同性质与岗位职责，开展合

规培训；最后，依据内部行为规则或者伦理规范向最高决策层提出改善与惩戒建议。

第二，风险评估与管理情况。为保证合规计划的针对性与适用性，合规部门或者专员

应根据企业状况制定风险管理评估计划，定期对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在已经出

现违规行为或人力资源高度流动的情况下，通过定期风险评估或突击检查，持续不断追踪

和更新风险管理措施，并及时将风险评估的结果与管理措施传达至最高决策层以及必要

的场所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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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尽职调查情况。在发现违规行为时，合规机构应及时展开尽职调查，并向最高

决策层汇报，同时提出惩戒建议。应指出的是，尽职调查并非仅指对涉案企业内部违规行

为的调查，有时还包括对商业伙伴或者交易对象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调查。同时，内部调

查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所采用的一些调查措施，如监控公司职工的内部通讯、检查内

部邮件等，可能会侵害公司职工的基本权利，因此企业应保证内部调查符合法治原则，〔２４〕

否则违法的内部调查将成为证明合规计划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的直接证据。

第四，信息披露与合作情况。在认为存在违法行为或者事实时，合规机构应及时向最

高决策层报告，并提出向执法或者司法机关披露的建议。在接受调查之际，合规机构应和

调查机关充分进行合作。合作方式包括主动承认违法事实、提供相应证据或者证人、接受

制裁、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

第五，内部举报尤其是举报人保护情况。企业应保证举报渠道便捷、通畅、多样，确保

举报信息能够传递至合规机构或者最高决策层。合规机构应对举报信息予以保密，保护

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直接或者间接减损，并在必要时提供协助，使之能够及时从权力机

关处获得法律保护，对举报人保护不力甚至打击报复，或者企业员工都明知违法行为或者

事实的存在而无人举报，也是合规计划无效的直接证据。

总之，合规计划是否有效是一个抽象概念，必须抓住合规计划实施的关键点，根据具

体客观事实予以评估。

三　评估标准

评估主体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评估合规计划及其实施情况，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方意见》第６条规定，第三方管委会的职责之一是研究制定涉企犯罪的合规考察标
准。这里的“合规考察标准”当然应包括有效性评估标准。那么，应该如何制定有效性的评

估标准？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行业标准与司法标准的关系。

（一）行业标准与司法标准

行业标准，是各类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为指导企业制定、实施合规计

划制定的标准，例如各类企业合规指南、手册等。行业标准在推进企业合规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有的国家甚至通过立法要求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并由司法部进行评估。〔２５〕

司法标准，则是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应根据被告企业的合规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宣告不起

诉、缓起诉，或者认定其无罪、予以从宽处罚以及如何从宽之际遵循的标准。国内外目前

都已制定了一些行业标准，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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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ＳＯ）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ＩＳＯ３７３０１：２０２１）就
建立、运行、维护和改进合规管理体系进行了相应规定，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尚未公布自己

的评估标准。

从国外实践来看，行业标准与司法标准的关系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进行概括：其一，根

据行业标准得出的评估结论，如无特殊原因，原则上司法机关应予尊重。就如同在精神病

鉴定的场合，如果将专家与精神医学从业者的意见作为证据，则“只要不存在不能采用的

合理理由，例如鉴定人的公正性与能力存疑、鉴定的前提条件有问题，就应充分尊重并采

用精神病鉴定结论”。〔２６〕 其二，行业标准可以是重要参考，但是并不能取代司法标准，不具

有决定性作用，也即，并非符合行业标准即有效。例如在根据意大利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１号法
令》（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ｃｒｅｅＮｏ．２３１ｏｆＪｕｎｅ８，２００１）审判的英布瑞吉罗公司案［ＩｍｐｒｅｇｉｌｏＳ．ｐ．Ａ．，
ＣｏｕｒｔｏｆＭｉｌａ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７，２００９］中，该公司的总经理等人在金融市场虚假陈述的行为被
认定构成操纵证券罪。一审和二审判决都认定，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英布瑞吉罗公司内部

存在有效实施的合规计划，并宣告该公司无罪。第一，英布瑞吉罗公司在犯罪发生之前实施

的内部合规计划不仅在形式上符合《第２３１号法令》所确立的标准，而且包括具体预防措施。
第二，该公司的合规计划是根据经意大利司法部批准的行业工会的指导细则而制定的。

第三，公司成立了由具有特定知识与职权的人员所组成的监管机构以监督合规计划的实

施，并予以及时更新。第四，存在信息举报与反馈机制。第五，合规计划已经融入到公司

程序与内控机制之中。但是意大利最高刑事法院第五庭推翻了二审无罪判决，将案件发

回重审，并明确指出行业工会制定的行为准则即使经过司法部批准，也不能成为逃避《第

２３１号法令》所规定的合规计划责任的理由。〔２７〕 所以，评估机构或者人员的评估结论是
事实判断，司法机关是否给予刑法激励的决定是司法判断，二者有着本质不同。因此即使

存在第三方组织“有效”的评估结论，司法机关仍需抓住几个核心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

（二）核心问题与关键要素

从合规计划的制度目的、评估对象以及国外相关规范性文件与实践来看，在评估具体

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时，司法机关可以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为基准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评

估。其一，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企业应根据其经营管理活动的性质和范围等，确定其可

能面临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或实施适当的预防措施。具体而言，可围绕如下五个问

题展开：一是，企业高管是否参与了合规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并向全体员工传达禁止违法

行为的决心，致力于营造“对违法行为零容忍”的守法文化；二是，企业是否针对企业具体

经营组织情况制定风险评估与预防程序，并在透明的情况下定期进行评估、公开与更新；

三是，在可能存在违规之际，企业是否对相关雇员与行为及时进行调查，以确保不会存在以

企业名义实施的违规行为；四是，企业是否针对全体雇员进行合规培训以确保合规计划能够

发挥实质作用，而非停留在纸面。五是，是否设置独立的合规机构以及人员，负责处理举报

与制裁违规行为，定期检查、更新合规计划，以保证合规计划适应企业活动的要求。其二，在

犯罪行为发生后，可围绕如下四个问题展开评估：一是，企业是否主动对违法行为进行了调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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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制裁，并及时主动向主管机构报告违法行为；二是，企业是否及时针

对违法行为及其发生的环境与诱因，调整合规计划，预防再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三是，在主

管机构调查过程中，企业是否如实反映情况，积极配合调查，并按照要求调整内部合规机制；

四是，企业是否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以减少甚至消弭社会危害。

在围绕上述核心问题进行评估之际，第三方组织以及司法机关应聚焦如下四个关键

要素。第一是风险应对措施的充分性。提倡合规计划的宏观背景之一，是在风险社会阶

段预防风险的困难。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与全球性的特点，企业作为

风险的主要创造主体，总是会尝试利用其各种可支配的资源“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

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２８〕

将风险从其本身转移至他处。因此，合规计划应针对企业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制定并调

整。具体而言，企业在制定合规计划之际，必须针对其经营组织活动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制

定预防与制裁措施，以将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并在实施合规计划的过程中根据可能发

生的风险及时进行调整。如果合规计划未将实际发生的风险考虑在内，或者对明显可能发

现的风险没有及时做出应对，应被认定无效。第二是机制对内和对外的透明度。企业的合

规计划及其实施机制应对所有员工透明，以让员工充分了解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可能出现

的违法行为以及应对之策。同时，也要对企业外部透明，接受第三方组织的监督，并向交

易对象与商业伙伴通报，以促进守法、合规、向上的整体营商环境。第三是举报制度的完

善性。合规计划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或者说依赖于内部举报，无人举报明显存在的违法行

为是合规计划无效的表现。因此，采纳合规计划的国家大多通过立法保护举报人，意大利

更是在２０１７年通过第１７９号立法，要求实施合规计划的企业必须制定、实施举报人保护
程序。〔２９〕 第四是合作共治理念的贯彻程度。合作共治是刑事合规的核心理念。因此，国

外司法实践在评估合规计划是否有效之际，通常将企业在发现违法行为之后的合作情况，

例如主动报告违法行为、提供证据材料、协助调查等作为关键要素。例如在英国法院根据

《２０１０年反贿赂法》审理的第一起商业组织不履行预防贿赂义务案〔３０〕（下称“ＳＧ案”）
中，ＳＧ公司在调查机关发现其违法行为之后的表现，例如否认所涉款项的贿赂性质、在接
到调查通知后企图销毁文件等行为都成为了法院认定其合规计划无效的直接证据。〔３１〕

（三）评估结论的分级建议

第三方组织的评估报告目前是检察机关作出相关决定的重要参考。如果未来合规计

划进入立法，成为企业责任的判断依据，第三方组织的评估报告还可能成为对企业定罪量

刑、决定是否宣告缓刑的重要证据。因此，第三方组织的评估报告不宜仅给出有效、无效

的简单结论，应对合规计划或者合规承诺的效力进行分级，例如无效、一般、良好、优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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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Ｃｈｅｕｎｇ，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Ｂｒｉｂ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７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ｎｔｏｎｓ．ｃｏｍ／ｅ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０１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６／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ｂｒｉｂ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７－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２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１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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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区分有效、无效，在有效的结论下再区分高、中、低三个等级，当然也可以采用打分制，

这样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参考。许多采纳合规计划的国家在确定企业的刑事责任的同时，

都对具体合规计划进行评分或者根据合规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责任分级。除美国的《组

织量刑指南》之外，英国量刑委员会《关于欺诈罪、贿赂罪和洗钱罪的指导意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Ｆｒａｕｄ，Ｂｒｉｂｅｒｙａｎｄ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ｆｅｎｃｅｓ）将商业组织应承担
的责任分为高、中、低三级，法官在量刑之际首先要根据其合规努力等情况确定责任等级，

然后根据责任等级确定罚金数额等。在前述英国的 ＳＧ案中，法官就参考相关要素将被
告企业的责任等级认定为“高级”，以罚金基础数额的３倍为基准，计算最终罚金数额，〔３２〕

这与对评估结论进行分级其实异曲同工。

四　评估原则

为保证评估结论的全面性、真实性与提高其社会认同度，在对具体合规计划及其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之际，应遵循坚持动态评估、强调内部评估等四个基本原则。

（一）坚持动态评估的原则

在进行有效性评估之际，评估主体应采纳现场调查等动态形式对合规计划及其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这一原则在当前试点实践与《第三方意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在最高

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公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三“山东沂南县Ｙ公司、姚某明等人串通投
标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不预先告知的方式，深入到两个企业进行实地座谈，现场抽查Ｙ
公司近期中标的招标项目，对第三方组织履职情况以及企业合规整改情况进行‘飞行监

管’”。〔３３〕 《第三方意见》第１２条也授权第三方组织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涉案企业合规计
划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但是，目前的相关规定还有可以完善的空间。例如，根据《第三方意见》第１２条的规
定，第三方组织是“可以”采取现场检查和评估的方式。虽然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都需要

进行现场评估，但是在污染环境、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等案件中，如

果不进行现场评估可能难以得出准确结论。同时，对于举报、培训等效果评估可能需要采

用问卷调查等形式。因此，建议第三方管委会在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时也细化第三方组

织评估的方式，例如，规定在某类案件中必须采取不定期现场检查、居民走访等动态方式，

或者在具体案件中指导第三方组织采取适当方式展开动态评估。

（二）强调内部评估的原则

强调企业内部评估的意义在于：第一，第三方组织的结论无论是无效还是有效，都需

要充分的事实材料支撑，涉案企业的内部评估报告本身就是事实材料。第二，第三方组织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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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Ｃｈｅｕｎｇ，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ｂｒｉｂ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７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ｎｔｏｎｓ．ｃｏｍ／ｅ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０１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６／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ｂｒｉｂ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７－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２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１２－２７］。
参见《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批）》，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５＿５３８８１５．ｓｈｔｍｌ
＃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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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估也需要确定评估的方向与重点，例如选择重点评估的个案，涉案企业的报告能够

提供相应的线索。例如，在涉及污染环境的案件中，如果企业在报告中表示已经完成对被

污染河流的治理，第三方组织可以重点对河流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第三，企业的内部评

估报告可以成为证明合规计划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直接反面证据。例如，如果内部评估

报告宣布已经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培训，而问卷调查表明仅仅是以公告的形式通报了相关

文件，那么内部评估报告就可以直接证明培训计划无效。

根据《第三方意见》第１２条第２款的规定，第三方组织考察期间可以要求涉案企业
定期书面报告合规计划的执行情况。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内部评估的关注。从企业内部评

估的上述意义出发，《第三方意见》第１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在如下两方面还可以斟酌。其
一，可以考虑将“可以要求涉案企业”改为“应该要求涉案企业”提交关于执行情况的书面

报告，增加涉案企业自我评估的义务。其二，可以考虑在“要求涉案企业定期书面报告合

规计划的执行情况”后增加一句，明确要求涉案企业在最后一次书面报告中就其合规计

划是否有效进行自我评估，以增加涉案企业履行合规计划的心理压力。

（三）尊重常识判断的原则

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评估当然离不开专业判断，尤其是在涉及会计、审计、污染物含量

测量等专业知识与技能场合。但是在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日常生活之际，合规计划的有

效性评估也应尊重常识判断。一方面，在涉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场合，合规计划有没

有产生实际效果，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公众最有发言权。例如，在偷工减料导致居民楼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案件中，企业是否消除了安全隐患，楼中居民最有发言权；在导致重大

安全生产事故的案件中，企业是否已经消除了生产风险，一线工人最有发言权。另一方

面，实施合规计划也是消弭违法行为造成的企业与其员工以及公众之间的矛盾、实现刑法

秩序价值的途径，因此在判断其有效性的过程中应吸收常识判断，让利益相关者看到、体

会并认同问题已经解决。在最高检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检察机关或者第三方组织大多是

邀请行政机关代表、律师等专业人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加听证、评估，即使在涉及不

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中也很少邀请一线工人参加。例如在

最高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公布的合规典型案例四“随州市Ｚ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
故案”中，检察机关委托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联等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

委会成员单位以及安全生产协会，共同组成了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并邀请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公安机关和行政监管部门代表、工商联代表以及第三方组织代

表参加听证，〔３４〕但是并未邀请自身权益受事故影响最大的企业工人代表。

因为《第三方意见》并没有涉及此问题，所以建议第三方管委会在制定实施细则等规

范性文件时，规定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在评估涉案企业合规计划之际应采取问

卷调查、实地访谈等适当方式收集利益相关者意见。如果第三方组织的最终评估报告的

结果和常识明显相悖，不但会削弱第三方的权威，而且会导致合规计划的目的落空。例如

·８２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３４〕 参见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二批），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ｓｐｐ／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５＿５３８８１５．ｓｈｔｍｌ＃
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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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染水体的案件中，如果第三方组织的报告认为涉案企业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治污措施，

但是居民在数百米外仍然能够闻到污水散发的恶臭、看到大量污染物漂浮，这样的评估结

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３５〕

（四）关注个案报告的原则

合规计划及其实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整体结论。这一整体结论应建

立在对具体个案评估的基础上。因此，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应特别重视个案调查报

告。从正面讲，评估结论在整体上就是由个案调查支撑起来的，例如对专项培训效果进行

的问卷调查结果、对举报材料的处理情况等。从反面讲，个案调查的否定性结论可以左右

合规计划的整体效力。例如，在企业员工对内部违法行为举报的场合，对举报人进行直接

或者间接打击报复说明合规计划中的举报机制是无效的。如果打击报复是高层授意，而

且合规部门故意视而不见，则可认为整个合规计划是无效的。

因为企业的内部评估报告需要个案来支撑，公众的常识判断也会以切身感受与个案

认知为基础，所以如果评估主体能够充分关注内部评估报告与公众的反应，发现适当的个

案与个案调查报告并不是问题。当然，如果《第三方意见》能够明确要求第三方组织进行

评估之际应注重个案评估，企业在提交执行情况书面报告之际写入典型个案，会更有利于

有效性评估的形象化与具体化。

五　结 语

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合规正逐渐成为现代化企业治理的必然选择，而企业治理是社会

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虽然中国接受企业合规的概念有客观环境的影响，〔３６〕学界

对企业合规的有效性、正当性等基础理论问题尚存在争议，〔３７〕但是从其目的与价值而言，

企业合规对于促进中国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因

此，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与准确性，在微观上直接影响到企业能

否合法、合规地持续发展，在宏观上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成效。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实施机制，解决好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关键问

题，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抛砖引玉。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０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课题（２０２０ＳＦＡＬ０２２）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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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例如广西崇左市２０１５年将５个受污染严重的池塘作为黑臭水体上报为国家黑臭水体整治任务，２０１９年获得
１０００万元中央治理资金。虽然国家明确要求黑臭水体要采用“外源控制、内源消减、生态修复、生态护岸”等综
合措施开展治理。但是崇左市将其中４个池塘一埋了之，全部上报为“完成治理”，并任由工厂排污。附近居民
难以忍受臭味，纷纷搬离。显而易见，仅以“严重违背常识”为理由，就可以否定政府调查结论的真实性。陈允

涛、王晨：《督察人员将副市长带到居民家旁排污口：能闻到臭味吗？》，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９７２４４７４２８６３９２５８２９＆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７］。
娄秋琴：《中美经贸协议间接敦促中国企业构建刑事合规》，《法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７９页。
参见李本灿：《我国企业合规研究的阶段性梳理与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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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ｏ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ａｃｔｏｒｔｈａｔｃａｎ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ａｓｓｕｍ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ｈ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
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ｄｏｎ’ｔｆｕｌｌｙｓａｔｉｓｆｙ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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